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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深化部门预算改革中存在的新问题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4月12日  姜旭英 陈继纯 

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和探索, 我国部门预算改革己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应当看到, 部门预

算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实施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同时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

约和影响, 部门预算的改革目前仍存在诸多阻力和缺陷。 

一、政府性财力纳入预算管理不够全部 

部门预算应该是全口径预算, 在部门预算中要把实际用于该部门的全部政府性财力都反映出来,

实现部门预算的完整性。而目前情况是, 部门预算中反映的只是财政部门管理的各项资金, 包括各

项行政事业经费、医疗经费、房改经费等, 而一些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所管理的预算资金, 如计划

主管部门管理的基本建设资金、科技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科技三项费等, 没有在年初一并反映在各部

门的预算之中, 而是在预算执行中再分配下达, 形成预算追加。 

因此, 当前编制的部门预算, 与传统的单位预算相比, 虽然做到了预算内、外资金的统一, 将

原来由部门自行掌握的预算外资金和其他自有资金一并编入了部门预算, 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

口径预算, 仍有一部分政府性财力没有纳入年初部门预算。 

二、预算定额体系不够完善 

定额标准不尽科学, 预算编制方法有待改进。实行部门预算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定额体系, 采

用零基预算的方法编制, 以保证支出安排得以公正和透明。 

三、预算执行中经费追加频繁 

部门预算的约束作用不强, 主要表现是部门预算批复后, 预算执行中经费追加数额比较多, 决

算与预算之间的差距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一) 政府财政超收形成预算追加。 

政府财政收入预算编制完成后,受宏观经济运行及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 会出现预算追加。

这种预算追加虽然客观上不可避免, 但由于超收的使用方向及具体使用审批程序等缺乏相应的法律

规范, 人大机关难以有效监督, 随意追加问题比较突出。 

(二)政府支出预算中预留的机动资金形成预算追加。 

《预算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



三设置预备费, 用于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但在实际工作中, 

各级政府除按规定设置预备费外, 还在预算中留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机动性财力, 造成执行中追加频

繁, 冲击了预算的正常执行, 也很难体现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则。 

(三)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性质补助形成预算追加。 

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有较大数额的转移支付性资金, 其中又有相当部

分是规定具体用途的专项补助。这些补助资金,基本都是在预算执行中下达给下级政府, 使下级政府

在年初安排预算时不能确定上级补助资金的数额和项目,难以将其编入预算, 也是造成预算执行中追

加频繁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工作力度不够 

长期以来, 各级人大机关积极实践、探索, 不断改进加强预算审查监督工作。但从总体上看, 

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 与宪法和法律要求差距较大, 预算审议质量不高。具体表现: 

(一)预算审查监督缺乏相应的法律环境。 

目前人们还没有将人大审议通过的预算上升为法律的高度来认识, 预算的软约束问题还很突出,

经常出现行政经费超预算, 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的现象, 部门随意改变资金用途和规模、不经财务

部门同意任意开支、上级业务管理部门向下级单位随意发指令调拨资金等情况屡有发生。 

(二) 预算审查监督只是流于形式。 

由于受部门预算编制时间、人代会会期等因素制约, 部门预算编制完成后, 人大代表难有足够

的时间对大量的预算信息进行仔细分析和审查。再有, 预算编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而现在各级人

大财经委员会或预算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没有从事过财政预算编制工作“, 内行”或专家较少, 

难以保证预算审查的质量。 

(三)预算编制缺乏科学论证。 

目前, 各单位“ 领导定项目、部门争项目”的现象严重存在, 使有限的资金很难真正发挥效

益,也使预算资金的分配失去公平性。同时, 由于一些部门工作计划过粗或部门工作计划周期与预算

编制周期不相衔接, 使得一些专项资金在人大审议部门预算时难以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 

五、预算制度绩效信息不够 

我国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还缺乏系统性研究, 财政支出效率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现行的预

算编制方法仍是传统的投入预算, 也就是对投入重视多, 对产出重视少, 预算中缺乏绩效信息, 预

算的多少和绩效之间没有关联。预算一经确定, 对预算执行的审计和检查就侧重于投入方面的问题,

而对预算执行中财政资金的产出和结果并不关心, 财政资金拨出后, 缺少跟踪问效, 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益到底如何, 财政部门难以说清。在这种情况下, 导致各部门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预算拨款上, 

而不是放在用好预算资金以取得成效上, 导致预算执行的结果往往偏离预算所应体现的政府政策意

图, 造成财政支出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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